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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三届政协二次会议第433号 提案的答复函
丁宝平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做好0-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提案》（第 

433号）收悉。对于您提出的建议，我们经认真研究，现就 

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下：
近几年，财政部门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相 

关部门的通力协作下，全力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，持续加 

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投入，完善配套措施，我市公共卫 

生服务工作得到快速发展。
一、财政部门主要工作情况
积极筹措资金，保障经费投入。财政部门能够按照相关 

资金、制度管理办法，建立财政投入稳步增长机制，多方筹 

措资金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，将卫生发展经费列入财政 

预算足额保障并及时下达预算资金。同时按照中、省、市县 

(区）资金保障标准，市县财政及时调整预算支出结构，确 

保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的



落实。2022年全市卫生健康支出47. 4亿元，同比增长22. 1%， 
占财政支出的11.8%。公立医院和公共卫生支出13. 98万元， 
同比增长71. 4%,占卫生健康支出的29.5%。

二、建议答复
您提出的建议:建议加大财政投资，构建主体多元、形 

式多样、服务灵活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。财政部门将针对 

您的建议及群众需求，与卫健部门形成合力，建立监管机制。 
分类布局，激发婴幼儿照护服务办学活力，强化保障，培养 

专业人才。统筹社会需求，在倡导婴幼儿以家庭养育为主的 

同时，科学安排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布局，合理推进机构 

建设。
在卫健部门充分发挥牵头作用的同时，财政与卫健明确 

工作职责，强化协调配合。依托智慧城市管理平台，及时发 

现托育服务曰常问题，建立相关会商机制，明确解决办法。 
对0-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，推动各相关 

部门协调合作。同时让更多群众参与，营造幼托机构良性竞 

争的氛围。
通过新建公办幼托机构、幼儿园改扩建增设托班等方式 

兜底，解决大部分群众对幼托机构的需求。支持社会力量办 

学，尤其是依托有经验的民办早教机构，利用小区物业用房、 
邻里中心、工业园区等空余场地新建一批幼托服务机构，方 

便婴幼儿就近入托。通过培育本地优质早教机构，解决各层 

次收入家庭对幼托机构的需求。
目前，各财政保障主要体现在托位补贴和师资力量培训



补贴上，民办机构仍然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，财政将加大补 

贴力度。强化从业人员培养，建议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设置 

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，建立幼托机构人员准入机制及继续教 

育轮训机制。强化行业管理，从职业道德、护理基本知识、 
安全卫生等方面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规范标准。
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财政工作的支持！希望您一如既往的 

关心、指导我们的工作。

(联系人：程妍，电话： 3262075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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